关于《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官山明月项目造价咨询合同》的审核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宁波鄞州浡诚中隆一期财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：
根据项目公司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官山明月项目造价咨询合同》，我司对文件中相关条款进行监管审核，出具意见如下：
1、合同酬金暂定：1,497,095.00元；
2、本项目招标采用邀请招标，共有5家单位入围招标，采用合理低价中标原则，招标方式符合咨询服务招标常规，不存在非法招标现象；
3、招标文件编制和招标流程合规，资格审核及开评标过程公正透明，洽商资料均记录归档，定标价格经过两轮回标在可接受范围内；
4、中标价格叠拼13元/平米,洋房13元/平米,精装1元/平米,配套商业13元/平米,人员12000元/月，处于市场价格合理范围内；
5、合同中支付条款符合常规标准，不存在超进度支付情况，不存在付款风险；
6、未提供目标成本科目明细，未提供合约规划，无法确定此合同对应的目标成本金额，无法判断是否超出目标成本情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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